
2008年第 236號法律公告

《2008年聯合國制裁 (武器禁運) (修訂)規例》

(由行政長官按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的指示
並在徵詢行政會議的意見後根據
《聯合國制裁條例》(第 537章)

第 3條訂立)

1. 釋義及適用範圍

(1) 《聯合國制裁 (武器禁運)規例》(第 537章，附屬法例 E)第 1(1)條現予修訂，
廢除 “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”的定義。

(2) 第 1(1)條現予修訂，在 “受禁制目的地”的定義中——

(a) 在 (b)段中，在末處加入 “或”；

(b) 廢除 (c)及 (d )段。

(3) 第 1(3)條現予廢除。

2. 向受禁制目的地交付及供應某些物品

第 2(1)條現予修訂——

(a) 在第 (ii)段中，在末處加入 “或”；

(b) 在第 (iii)段中，廢除分號而代以句號；

(c) 廢除第 (iv)及 (v)段。

3. 輸出某些物品至受禁制目的地

第 3(1)條現予修訂——

(a) 在 (b)段中，在末處加入 “或”；

(b) 在 (c)段中，廢除分號而代以句號；

(c) 廢除 (d )及 (e)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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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以受禁制目的地為目的地的某些
物品的載運

第 7(2)及 (5)條現予廢除。

5. 調查可疑船舶、飛機及載具等

(1) 第 8(1)、(3)及 (5)條現予修訂，廢除 “或 (2)”。

(2) 第 8(8)(c)條現予修訂，廢除 “、盧旺達、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”。

6. 罰則及法律程序

第 10(1)條現予修訂，廢除 “或 (5)”。

7. 證據及資料

附表 2現予修訂，在第 2(5)(c)條中，廢除 “、盧旺達、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”。

行政長官
曾蔭權

2008年 10月 29日

註 釋

本規例修訂《聯合國制裁 (武器禁運)規例》(第 537章，附屬法例 E) (“主體規
例”)，以落實聯合國安全理事會 (“安理會”)於 2008年 7月 10日通過的第 1823
(2008)號決議中的某項安理會的決定。

2. 主體規例第 1(1)條中 “受禁制目的地”的定義現予修訂，以刪除對盧旺達的提
述。有關修訂具有的效力，是盧旺達自本規例生效日期起，不會視為是主體規例下的
受禁制目的地，而根據主體規例施加的禁制，亦會自該日期起不再適用於盧旺達，或
就盧旺達適用。

3. 本規例亦修訂以下的主體規例的條文——

2008年第 236號法律公告 2008年第 44期憲報第二號法律副刊B3820



(a) 第 1(3)條 (釋義及適用範圍)；

(b) 第 2(1)條 (向受禁制目的地交付及供應某些物品)；

(c) 第 3(1)條 (輸出某些物品至受禁制目的地)；

(d ) 第 7(2)及 (5)條 (以受禁制目的地為目的地的某些物品的載運)；

(e) 第 8(1)、(3)、(5)及 (8)條 (調查可疑船舶、飛機及載具等)；

( f ) 第 10(1)條 (罰則及法律程序)；及

(g) 附表 2第 2(5)條 (證據及資料)。

這些修訂是因應在 “受禁制目的地”的定義中刪除對盧旺達的提述而作出的。

4. 鑑於安理會於 2001年 9月 10日通過的第 1367 (2001)號決議中的某項安理會的
決定，本規例亦修訂主體規例，將禁止向前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出售或供應武器及相
關的物料的制裁終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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